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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华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发科技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 2025 年因业务发展需要，

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林荫南路支行借款 5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

2025年 3月 20 日至 2026年 3月 19 日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蒋超、曹辉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鉴于该笔借款即将到期，为保证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充裕，

拟对该笔借款进行续贷，借款期限为一年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蒋超、曹

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蓝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蓝益”）2025 年

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兴业银行借款 9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：2025 年 3 月 26

日至 2026 年 3 月 25 日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同时以蒋超、曹辉名下房屋

所有权设定抵押。鉴于该笔借款即将到期，为保证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充裕，拟

对该笔借款进行续贷，借款期限为一年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同时以蒋超、曹

辉名下房屋所有权设定抵押，具体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 

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华发教育科技（包头）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银河广场支行借款 3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一

年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具体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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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

票；弃权 0 票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华发科技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3年 2月 7日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 E7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中

心 E7 

注册资本：5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软件销售；软件开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教学专用仪器制造；教学专用仪器销售；计算机

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；安全系统监控服务；安防设备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

辅助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信息技术

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电子元器件零售；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

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照明器具制造；照明器具销售；半导体照明器件制

造；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；光学仪器制造；光学仪器销售；稀土功能材料销

售；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磁性材料生

产；磁性材料销售；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电子专用材料研

发；稀有稀土金属冶炼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工艺美术彩灯制

造；科技中介服务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屈东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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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东：河北华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蒋超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全资子公司 

2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：67,929,832.12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：52,848,583.04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：15,081,249.08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77.80%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77.80% 

2025 年营业收入：32,760,003.49 元 

2025 年利润总额：7,688,473.87 元 

2025 年净利润：7,763,122.08 元 

审计情况：未审计 

 

3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河北蓝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2年 8月 9日 

住所：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庆西道 633号-4号楼 1层 102室 

注册地址：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庆西道 633号-4号楼 1层 102室 

注册资本：5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软件开发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机械设备销

售；五金产品批发；五金产品零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文具用品批发；文具用品

零售；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计

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服装服饰批发；服装服饰零售；

鞋帽批发；鞋帽零售；通讯设备销售；耐火材料销售；电气设备销售；电池销

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安防设备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塑料制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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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；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；日用品批

发；日用品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家具销售；

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；教学专用仪器销售；日用电器修理；信息系统集成服

务；国内贸易代理；通用设备修理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泵及真空设备销

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

目：出版物零售；建设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杨颖 

控股股东：河北华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蒋超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全资子公司 

4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：70,582,315.21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：62,789,440.28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：7,792,874.93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88.96%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88.96% 

2025 年营业收入：39,623,607.60 元 

2025 年利润总额：-2,645,215.98 元 

2025 年净利润：-2,588,507.32 元 

审计情况：未审计 

 

5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华发教育科技（包头）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2年 12月 14日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 E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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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中

心 E7 

注册资本：5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教学专用仪器制造；教学专用仪器销售；计算机

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

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集成电路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屈东明 

控股股东：华发科技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屈东明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全资二级子公司 

6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：60,989,263.42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：22,647,892.04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：38,341,371.38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37.13% 

2025 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37.13% 

2025 年营业收入：24,617,944.07 元 

2025 年利润总额：-939,995.95 元 

2025 年净利润：-870,920.47元 

审计情况：未审计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发科技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 2025 年因业务发展需要，

向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林荫南路支行借款 5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



公告编号：2026-002 

2025年 3月 20 日至 2026年 3月 19 日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蒋超、曹辉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鉴于该笔借款即将到期，为保证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充裕，

拟对该笔借款进行续贷，借款期限为一年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蒋超、曹

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蓝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蓝益”）2025 年

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兴业银行借款 9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：2025 年 3 月 26

日至 2026 年 3 月 25 日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同时以蒋超、曹辉名下房屋

所有权设定抵押。鉴于该笔借款即将到期，为保证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充裕，拟

对该笔借款进行续贷，借款期限为一年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同时以蒋超、曹

辉名下房屋所有权设定抵押，具体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 

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华发教育科技（包头）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银河广场支行借款 3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一

年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具体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 

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为了子公司获得更为优质的融资渠道，有助于改善其财务状况，补充其

流动资金。 

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，业务开展良好，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

大财务风险，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。 

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为子公司担保有助于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，推动子公司业务发展，为公司

取得更大的投资收益。 

 

五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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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

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   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2,788 11.26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

担保余额 
   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

担保余额 
2,488 10.05%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   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   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   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河北华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河北华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年 2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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